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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提出。

本文件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标准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内蒙古地质环境监测院、埃里斯克矿山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广东桃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湖州霍里思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杰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徕达

泰科科技有限公司、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灵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宽城上院矿业有限公司

上院铁矿、北京金绿矿服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绿海盛源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众华高科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苏萍、王亮、吴海军、刘善勇、赵伟伟、毕银丽、乔文光、谢瑞芳、王明君、

邓久帅、周权、杨森、马昭淼、张金桃、郭劲、王文娟、王鹏、龚友良、黄敬超、杨涛涛、童晓蕾、黄

志杰、翟盛锐、詹春生、王成永、王东帅、裴立国、张鹏超、孟庆华、朱萱、杨俊强、邹志刚、穆永富、

钱小勇、胡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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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矿产小型绿色矿山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矿区布局与设施设备、资源开发利用、

矿山生态环境、企业规范化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小型的新建、改建、扩建和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评

估、认定、认证、核查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适用导则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161 矿山安全标志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储存（处置）场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22336 企业节能标准体系编制通则

GB/T 5043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因素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48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

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草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矿山 green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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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实施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

制范围内，实现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

区和谐化的矿山。

[来源：DZ/T 0315—2018，3.1]

3.2 研发及技改投入 inpu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企业开展研发和技改活动的资金投入。

[来源：DZ/T 0315—2018，3.3]

注：研发和技改活动包括科研开发、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改造和推广，设备更新，以

及科技培训、信息交流、科技协作等。

3.3 小型矿山 small-scale mine

生产规模在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通知以及国家或行业标准中规定的小型生产

规模的矿山。

注：地方政府有专门规定的，以地方规定为准。

3.4 绿色开采技术 green mining technology

资源利用率高、废弃物产生量小、水资源浪费小，对矿区生态友好的开采技术工艺。

4 总则

4.1 目标

4.1.1 矿山实现依法办矿和规范化管理。

4.1.2 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4.1.3 助力实现矿山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的控制目标。

4.2 原则

4.2.1 矿山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产业政策。

4.2.2 应贯彻“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及时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复垦矿山占用

土地和损毁土地。

4.2.3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综合开发利用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科学利用固体废

弃物、废水等，发展循环经济。

4.2.4 矿山企业应以人为本，保护职工身体健康。

4.2.5 绿色矿山建设应贯穿设计、建设、生产、闭坑全过程。矿山设计和基建阶段重点规划矿区

功能区的布局、设施的分布以及装备的选型；在生产阶段应重点规划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按照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系统性规划设施设备的升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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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对于即将闭坑的矿山要充分考虑闭坑后的生态修复方案和资金保障，确保生态修复基金的足

额提取和使用。

4.3 要求

4.3.1 矿山应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遵循因矿制宜的原则，实现矿产

资源开发全过程的科学有序或合理开发与环境保护、综合利用与节能减排、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

土地复垦、规范化管理与持续提升等全面发展。

4.3.2 资源开发应与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城乡建设相协调，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

和破坏，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方式。

4.3.3 根据矿区资源赋存状况、生态环境特征等条件，因地制宜选择采选工艺。优先选择资源利

用率高、对矿区生态破坏小的采选工艺、技术与装备，符合清洁生产和碳排放要求。

4.3.4 应对共生伴生矿产资源进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综合利用。

4.3.5 推广科技成果转化，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矿业绿色升级。

4.3.6 鼓励建设智能化矿山，实现矿山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信息化。

5 矿区布局与设施设备

5.1 矿区布局和功能分区

5.1.1 应有利于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为职工营造安全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功能分

区应满足 GB 50187 的规定。

5.1.2 办公区与生产区应保持安全距离，满足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要求。

5.1.3 主要基础设施之间须有明确连接道路和应急通道，方便进出和联络。

5.1.4 绿化区或种植区宜有规范的边界，整洁美观。

5.1.5 应为矿区内的生产、运输装备划定合理的停放区域。

5.2 矿区生产与生活设施

5.2.1 矿山企业应建设完善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并编制设施清单，实施动态管理。

主要设施包含办公楼、调度室、配电室、绞车房、选矿或加工车间、维修车间、物资库、危

废存储间、停车场、食堂、浴室、宿舍、水冲厕所、沉淀池等；设施清单内容包含设施名称、占

地面积、土地性质、审批手续完备情况等。

5.2.2 生产生活设施应建立清单台账，实施定置化管理，相关标志、标识清晰、准确，有使用、

维修、粉刷等记录或台账。

5.2.3 环境保护设施应有完备的备案手续，维护良好，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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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矿区范围内无私搭乱建现象。

5.2.5 对废弃设施应及时拆除，需要复垦的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实施。

5.3 采选装备

5.3.1 矿山企业应编制主要开采和矿石加工设备清单，实行动态管理。

主要设备包含钻机、挖掘机、装载机、运矿车、卷扬机、破碎机、磨矿机、选矿机、浓密机、

压滤机、尾矿泵站等；清单内容包含设备类型、名称、型号、生产厂商、参数、购置时间等。

5.3.2 采选设备宜选用先进适用的高效节能设备，宜使用清洁动力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

的工艺、技术和设备。

5.3.3 应建立和完善设备管理制度，编制设备检查、维修、检测计划并正常实施，保持设备运行

状态完好。

5.3.4 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等设备设施须经验收合格，正常使用，同时满足国家、行业或地方

相关规定。

5.4 生产辅助系统

5.4.1 矿山应编制生产辅助系统的管理清单并实施动态管理；管理清单内容应包含名称、主要设

备、能力等。

5.4.2 生产辅助系统应能满足安全生产需要，其设施设备、运行状况应与矿山设计、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一致。不一致的，应有符合要求的修改设计或方案。

5.4.3 宜采用封闭式皮带运输等高效、环保、节能技术和方案运输矿石。

5.4.4 矿山应建立完善水土保持工程。防治水土流失工程应满足 GB/T 50434 要求，根据矿山水

土保持方案修建截水沟、排水沟、沉淀池等设施。

5.5 数字化矿山

5.5.1 矿山应因地制宜建设数字化矿山，编制数字化矿山各组成系统清单。

各组成系统可包含集中管控中心（调度室、中控室、监控室）、传输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各自动化控制子系统、地下安全生产六大系统、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各类环境监测系统等。

清单内容包含系统名称、投用时间、设备厂商、投资预算、系统功能、存储数据等。

5.5.2 应编制数字化矿山设计方案，按照方案实施并通过验收。

5.5.3 应在矿区关键位置和作业场所安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并保持有效运行。

5.5.4 矿山环境、安全监测平台的数据应接入集中管控中心（调度室、中控室、监控室）。

5.5.5 宜建立风机、水泵远程控制系统、无人值守称重系统、门禁管理系统等智能化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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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源开发利用

6.1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6.1.1 按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储量管理要求，制定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管理制度，建立矿山生

产台账，完成矿山储量年报及其上报等工作；按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工作要求填报公示

年度信息；宜以三维资源储量模型为基础进行资源储量管理。

6.1.2 矿山企业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水平须满足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发布的“三率”指标要求。

6.1.3 应充分考虑资源的实际情况，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优质优用、分级利用、梯级利用，提

高综合利用水平。

6.1.4 矿山企业应保持地质（水文）、开发利用、矿山环境保护等系列技术与管理资料齐全完整，

并存档管理。

6.1.5 矿山应按要求汇交相关地质资料。

6.2 绿色开采

6.2.1 矿山建设应按照设计方案组织实施；矿山开采应编制开采计划，建立生产管理制度，并定

期考核。

6.2.2 露天开采应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的开采方式，台阶高度、坡面角等参数符合矿山设计的要

求。宜采用露天延缓侧开采、背向开采、平硐溜井开拓等减少不利视觉景观影响的开采措施；地

下矿山严格按照开采设计要求生产，因地制宜采用合适的绿色开采工艺和技术。

6.2.3 露天矿山应采用废石内排、预裂爆破、光面爆破等绿色开采技术，地下矿山宜采用绿色开

采技术，以减少对地质环境的破坏，在开采初期为后续的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创造条件。

6.2.4 露天矿山的工作面、台阶和平台等作业场所，以及地下矿山的工作面、巷道等作业场所，

应规范、整洁、稳定，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要求。

6.2.5 应落实表土（土壤）剥离与保护措施，表土堆放场应布置合理、堆存有序，耕作层土壤剥

离利用应符合 TD/T 1048 的规定。

6.3 绿色加工

6.3.1 应编制生产计划，建立矿石加工管理制度，并定期考核。

6.3.2 应按照矿山选矿设计方案进行矿石选矿加工。

6.3.3 宜选用先进适用的加工技术或工艺，尾矿和废石中有价组分的含量不高于现有技术水平能

够处理的品位。

6.3.4 宜因地制宜地选用短流程、低能耗、高效率、水耗少的加工工艺流程，应选用高效、低毒、

无毒等对环境友好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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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矿石加工作业场所应封闭，配置完善的粉尘、噪声、废水处理的设备设施并通过环保验收。

6.4 矿山道路

6.4.1 矿山内外部道路应符合 GBJ 22 的要求。

6.4.2 应制定道路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建立运行维护台帐，并定期检查和考核。

6.4.3 道路路面应平整密实，及时维护和清扫，保障道路运行能力。

6.4.4 道路应因地制宜修建排水沟，进矿道路两侧或单侧进行绿化或美化。

6.4.5 道路应有喷淋、洒水等降尘措施。

6.5 节能管理

6.5.1 矿山应制定完善的节能管理机制，制定能源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编写年度能耗计划，

建立能耗台账，单位产品能耗指标符合行业或地方能耗标准要求。

6.5.2 矿山应根据 GB/T 22336 和 GB/T 2589 建设企业节能体系。

6.5.3 企业宜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乏风余热等清洁能源，逐步减少碳排放，满足碳排放指标

的要求。采取各类措施，达到节能降耗的目标。

7 矿山生态环境

7.1 矿山一般固体废弃物

7.1.1 矿山一般固体废弃物入场、污染控制、封场、充填及回填利用、土地复垦、监测等应按照

GB 18599 要求执行。

7.1.2 应对矿山一般固体废弃物进行分类管理，建立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堆放、利用或处置、监

测等台账。

7.1.3 宜对矿山一般固体废弃物开展有价元素回收、固废资源化利用等循环经济活动。宜实施固

废充填或回填利用。

7.1.4 矿山应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理，符合安全和环保要求。

7.1.5 应编制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完善相关机制并定期演练。

7.2 矿山危险废物

7.2.1 矿山危险废物管理应满足 GB 18597 的要求。

7.2.2 矿山应设置固定的贮存场所，并规范管理。

7.2.3 应分类管理危险废物，完善危险废弃物的管理流程，禁止作业现场乱扔乱放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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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应编写危险废物管理制度，规范填写转移处置联单，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7.3 矿区废水

7.3.1 应建立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矿井水（矿坑水）的处理台账以及设施运行台账。

7.3.2 生活污水应全部处置，处置后的排放水质应符合 GB 8978 的规定。

7.3.3 矿井废水（矿坑废水）应全部处置，根据其来源不同，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处理工艺建

设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水质应符合 GB 8978 的规定。

7.3.4 矿石加工生产的废水应全部循环使用。

7.3.5 生活污水、矿井废水（矿坑废水）、收集的雨水处理后宜优先用于喷淋降尘用水、矿石加

工用水、绿植养护灌溉用水、水系景观用水等。

7.3.6 矿山应实现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建设并维护好雨污分流设施。

7.4 矿山粉尘

7.4.1 矿山应管理所有产尘点，并编制清单，清单内容包括工作场所、产尘装备、总尘、呼尘、

处理（收集、降尘抑尘）措施等内容。

7.4.2矿区空气质量须满足GB 3095的要求；粉尘及各种废气排放应满足GB 16297 要求。

7.4.3应建立粉尘检测制度，配备粉尘检测设备，按规定进行检测；岗位粉尘浓度须满足GBZ 2.1

的要求。

7.4.4 矿山应采用洒水、喷淋、喷雾、清洗、捕尘剂、收尘器、防风抑尘网、苫盖、厂房密闭等

措施处理生产、贮运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7.4.5对运输车辆应采取措施，控制扬尘与抛撒污染。如严禁物料高于车厢、车顶加苫盖、物料

喷水抑尘等。

7.4.6 收集的粉尘应做好综合利用或处置并有台账。

7.5 矿山噪声

7.5.1 矿山应管理所有产噪设备，编制清单，清单内容包括工作场所、产噪设备、岗位接触时间、

接触限值、降噪措施等内容。

7.5.2 生产车间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草案）》规定。厂区边界噪声应满足

GB 12348 规定。

7.5.3 矿山应采用隔音、消声、减震、厂房密闭等措施减少噪声的产生和排放。

7.5.4 应建立噪声检测制度，配备噪声检测设备，按规定进行检测。

7.6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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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应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

7.6.2 应按照 GB/T 50434 的要求，严格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保证复垦效果。

7.6.3 应编制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和土地复垦计划，对需要治理或复垦的区域提出工程方

案。

7.6.4 应及时治理采矿造成的地质环境的破坏，治理后各类场地应安全稳定，对周边环境不产生

污染；土地复垦质量应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7.6.5 应对表土临时堆放场所进行覆盖或绿化。

7.7 环境监测

7.7.1 应因地制宜建立矿区环境监测制度和环境监测数据台帐。

7.7.2 矿山定期检查监测、维护设施的运行状态，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7.7.3 应对矿山的空气质量、噪声等进行自动监测，并公开监测结果。

7.7.4 应对矿区内的粉尘、废水（污水）、固体废弃物（排土场、矸石场、尾矿库）进行动态监

测。

7.7.5 应对地面变形、地质灾害、矿山采空区、塌陷区等矿山地质环境进行动态监测。

7.7.6 宜对复垦区土地损毁情况、稳定状态、土壤质量、复垦质量等进行动态监测。

7.7.7 监测数据存储应具有可追溯性，能够以表格数据和动态图形变化的形式显示历史数据。

8 企业规范化管理

8.1 绿色矿山管理体系

8.1.1 应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年度绿色矿山建设或改进计划并施行。

8.1.2 应编制绿色矿山培训计划，组织学习绿色矿山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并建立培训档

案。

8.1.3 宜主动获得其他部门对绿色矿山建设成果的认可，包括荣誉证书、成果证书、认证证书等。

8.1.4 宜建设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并获得相关认证证书。

8.2 科技创新

8.2.1 应根据矿山实际合理制定科技管理制度，设置科技岗位，配备技术人员，搭建科技平台，

解决矿山技术问题。

8.2.2 应总结科技成果，加大成果的应用及推广，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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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鼓励职工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活动，积极参与企业科技创新和

技术革新。

8.2.4 企业研发及技改投入应不低于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 1.5%。

8.3 矿区绿化美化

8.3.1 矿区应完善绿化保障机制，制定绿化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建立绿化养护台账，定期

对绿化效果进行检查和考核。

8.3.2 可绿化区域应实现绿化全覆盖。

8.3.3 宜因地制宜对办公和生活区域进行美化。

8.4 矿区环境卫生

8.4.1 应制定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建立卫生台账，定期检查和考核。

8.4.2 矿区应保持清洁卫生，无垃圾、无废石乱扔乱放，无管线跑冒滴漏现象。

8.4.3 办公室、会议室、职工宿舍、食堂、澡堂、厕所等场所应干净整洁，管理规范。

8.4.4 矿区的构筑物、建筑物应无乱涂乱画现象。

8.5 标识标牌

8.5.1 矿山企业应动态管理标识标牌，编制标识标牌清单，包括标识类型、安装位置、维护记录

等内容。

8.5.2应在矿山显著位置设置采矿权信息公示牌；在适宜的位置设置绿色矿山宣传牌或宣传标语。

8.5.3 在矿山关键位置和作业场所应设置操作提示牌、说明牌和线路示意图牌等标牌，标牌按照

GB/T 13306 的要求执行。

8.5.4 在需要警示安全的区域应设置安全标志，矿山安全标志按照 GB 14161 和 GB 2894 的要求

执行。

8.5.5在固体废弃物储存、处置场所应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按照GB 15562.2

的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场所、危险废物容器等危险图形标识须按危险废物标识标牌规定设置。

8.6 目视化管理

8.6.1 矿山应制定目视化管理制度，实现科学规范管理。

8.6.2 内部职工进入生产作业场所应按规定着装；外来人员进入生产作业场所，着装应符合生产

作业场所的安全要求。

8.6.3 设施、设备、工具应定期检查并粘贴合格标签（标志）。

8.6.4 矿山重要场所应有明确指向的标识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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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定置化管理

8.7.1 矿山应制定定置化管理制度，并定期对涉及工作场所检查、考核。

8.7.2 生产区的设备物资材料应做到摆放有序、堆放整齐，使用后在指定的区域存放。

8.7.3 施工现场的物料和工具摆放应符合安全防火的要求。物料应按照品种、规格堆放，设置标

牌，标明名称、规格和产地等。

8.7.4 进入矿区内的车辆应停放在规定的位置区域。

8.8 矿区和谐

8.8.1 应制定职工职业健康管理制度，组织新入职职工体检和职工年度体检工作，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完整。应为职工配备合规的劳保用品。

8.8.2 应组织开展职工文体活动，促进职工与企业间的交流。

8.8.3 宜因地制宜配置文体活动设施，定期维护，保持清洁卫生。

8.8.4 无拖欠职工工资现象，无其它重大纠纷。

8.8.5 矿山应建立协商沟通机制，关注周边群众的需求，无重大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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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宜主动获得其他部门对绿色矿山建设成果的认可，包括荣誉证书、成果证书、认证证书等。
	8.1.4宜建设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并获得相关认证证书。

	8.2 科技创新
	8.2.1应根据矿山实际合理制定科技管理制度，设置科技岗位，配备技术人员，搭建科技平台，解决矿山技术
	8.2.2应总结科技成果，加大成果的应用及推广，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8.2.3鼓励职工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活动，积极参与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革新。
	8.2.4企业研发及技改投入应不低于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1.5%。

	8.3 矿区绿化美化
	8.3.1矿区应完善绿化保障机制，制定绿化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建立绿化养护台账，定期对绿化效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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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宜因地制宜对办公和生活区域进行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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